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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普陀区教育学院用电管理办法
随着教育的发展，我院用电需求量不断增加，装机部量与实际需求的矛盾日益突现，为确保用量安全，特制定用电管理办法。

用电原则：

学院用电应首先确保全体教职全员正常办公，生活之用（如电梯、水泵、消防、各办公室、教室照明、风扇等）；其次，确保正常教学空调用电（计算机房、多媒体教室、B楼3-6层教室，阶梯教室），最后是各会议室，各办公室空调用电。

用电原则：

暑假期间（7月1日至8月31日）任何人除B楼3-6层教室、A楼1楼，5楼计算机房用空调外需使用空调，均需最迟在使用日期前一天，到总务处周灏同志提出申请（条件成熟时，有条件可到本院内部网上申请，）。

非暑假间（9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）B楼3-6层空调用电予以切断，其他空调在需要时可正常使用。

因空调制热用电量剧增，原则上不予使用。

该管理办法由院党政办会议讨论通过，请全院教职员工严格执行。

普陀区教育学院

2017年5月修订
附：节约用水、电安全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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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教育学院冬季节电节水工作要求
一、对全院空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：“提倡低碳节约用电，从我做起”。夏季30度以上使用空调制冷，冬季10度以下使用空调制热。让全体教职工以实际行动为节能减排作出贡献。

二、将原来每间办公室必备的饮水机收起，改成楼层开水房，即解决饮用水问题，又减少了用电器的数量，客观上也节约了用电能源。同时也避免了大量的桶装水由于滞留时间过长而必须倒掉的浪费，从而也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。

三、对水泵场所水泵及时维护，以及厕所水箱不定时维修，避免了漏水现象，努力加强学院节药用水工作。

普陀区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13.1

左图示：洗手间节约用水提示








右图示：乘电梯安全提示








左图示：办公室节约用电标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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